[bookmark: _GoBack]第五點附件一修正規定
(災害名稱            )
漁業天然災害勘查報告表

1、 勘查地點：        直轄市、縣(市)              鄉(鎮、市、區)
2、 勘查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3、 勘查情形
	漁業種類
	初報災損
	勘查災損

	
	被害面積(數量)
	損失率
	備註
	被害面積(數量)
	損失率
	備註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	
	
	


註：漁業種類：指魚塭養殖、淺海養殖、箱網養殖、定置網、漁船(筏)，請分別勘查填寫。

4、 災害記載或特別說明
	勘查結果：            (漁業種類) 損害 是□否□為本次天然災害所致。          

	致災原因
	

	災情說明
	

	復養措施
	

	其他
	



五、災害救助審查情形
	□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
□漁業權執照 □特定漁業執照 
	有□   核准字號：   年  月    日    字        號
無□

	養殖漁業放養申報書：有□   申報日期：      放養種類：      放養量：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無□

	其他：





勘查人員簽章
縣市政府：                  水產試驗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公所：

